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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方式：卸寄
檔 號：

係存年限：

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函

804063 
禹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03號3樓

受文者：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 月 11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工務建字第115309294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地址： 802721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5褸
承辦單位：建築管理處承辦人：李昭男電語： 07-3368333分機2623
傳真： 07-3313954電子信箱： ppkiller@kcg.gov. tw

主旨：有關本府交通局辦理 「 114年第12次道安會報決議事項」 ，

請貴公會轉知會員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交通局「114年第12次道安會報決議事項」辦理。
二、依據上開會議決議事項： 「 考量大型車輛通行對地方交通與

環境影零甚鉅，請工務局建管處貴成工程單位 ， 除應事前向
地方里長說明泥工動線外 ， 並務必主動與工地範圍三百公尺
內之學校單位聯繫 ， 清楚說明花工影零範圍及期間 ， 提前做
好溝通與配套措施 ， 以降低對周邊交通及校園通行安全之衝
擊。」，請各建築工程泥工單位及營建相關公會醚合本次決
議事項辦理 ， 並宣導於施工大型車輛出入工地期間加強派員
交維以維用路人安全。

正本：高雄市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大而雄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
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、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、圭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
公會為雄市辦事處一處、臺灣區琮合營造業同業公會禹雄市辨事處（二處）、高雄
市直轄市土木包工公會丶禹雄市土木包工業甯業同業公合

副本：本局建第瘡理處（第三課） 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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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判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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